
关于开展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应用试点的通知 

 发改办高技〔2017〕17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政务信息共享主管部

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办公厅（室）：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的决策部署，依据《政务信

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国办发〔2017〕39号）、《加快推进落实<政务信息系

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工作方案》（发改高技〔2017〕1529号），为确保政务信息系

统整合共享工作取得实效，根据前期分组推进调研和督查了解情况，经相关部门、专

家咨询组推荐，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推进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政务信息系统

整合共享推进落实督查工作组研究确定在基础条件较好的北京市等省（市）、中央编

办等部门开展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应用试点工作，重点推动一批跨地区、跨部门、

跨层级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典型应用，树立标杆，推广经验。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

知如下。 

  一、试点目标 

  聚焦样板培育，推进试点地区、部门与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实现“网络

通、数据通、业务通”，开展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系统和数据对接，打破困扰

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数据壁垒，促进“纵横联动”和“放管服”改革重点领域落地

见效，打通政务服务全链条，支撑辅助政府决策。 

  二、试点地区和部门 

  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河南省、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

等。 

  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

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卫生计生委、国资委、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等。 

  三、试点任务 



  试点地区研究至少提出 2项“放管服”改革重点领域内基础条件较好、成果显示

度高、经验模式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地区、跨部门业务应用，加大本地区政务信息共享

和业务协同推进力度，通过加快整合本省（市）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并与国家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政务外网）进行对接，结合政务服务大厅业务开展，在组织推进

组、督查工作组的统筹协调下，实现纵横协同联动，有效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试点部门重点推动本行业领域数据共享。结合各地区、部门提出的信息共享需求

和“放管服”改革需要，进一步明确人口、法人、社会信用、投资、税务、不动产登

记、房地产交易、民政、医保、社保、卫生计生、海关、教育、水利、交通、国有资

产监管等领域的共享数据清单，促进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加强

垂直建设的信息系统数据向各级政务部门的横向共享，实现基于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体系的信息共享协同服务。同时，鼓励试点部门提出并推动跨部门、跨层级的样板

业务应用。 

  做好与国办部署的“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工作的衔接，正在建设的国家政务

服务平台建成后，试点地区和部门涉及政务服务的数据，经整合后做好与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的对接。 

  由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组织推进组、技术支撑组和专家咨询组成员组成的 4个

推进小组，分工重点负责协助各试点地区、部门研究提出具体试点实施方案（具体名

单及分工详见附件 1），并持续提供指导支持。 

  四、具体安排 

  （一）准备阶段 

  10月 25日前，各试点地区、部门在推进小组指导支持下，形成试点实施方案，

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产业司）和国办电子政务办。 

  各地区的试点方案应明确具体的应用场景、年底前要达成的目标、数据资源需

求、本地区工作推进计划和需国家层面协调解决的事项等内容。各部门的试点方案应

结合各地区、各部门提出的信息共享需求，细化信息共享协同服务方案，并明确 11

月底前基于全国政务信息共享网站提供服务的具体推进计划。 

  （二）实施阶段 



  10月底前，各试点地区、部门与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管理中心对接，确定接入国家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并实现网络、数据和业务联通的技术方案，启动相关实施工作。 

  11月底前，各试点地区、部门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政务外网），形成跨

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共享能力，业务协同取得初步成效，形成样板应用。各

试点部门实现本行业领域重要数据基于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的共享协同服务。 

  12月 15日前，各试点地区依托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实现业务一体化协

同联动和可视化展示。同时，各试点地区、部门梳理试点成果和经验做法，形成试点

总结报告，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产业司）和国办电子政务办。 

  五、有关要求 

  请各试点地区、部门高度重视，加快组织推进试点工作。加强与对口 4个推进小

组的联络，建立常态化的日常联系和协同配合工作机制。做好与国家数据共享平台对

接，以及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工作。 

  同时，为确保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整体工作进度，组织推进组相关部门将针对

任务推进落实情况开展重点督导工作（具体安排详见附件 2）。请各地区、各部门积

极配合，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第二阶段各项工作。 

   附件：1. 推进小组名单及分工 

       2. 重点督导工作安排 

  

http://gjss.ndrc.gov.cn/ghzc/201710/W020171027338266005246.pdf
http://gjss.ndrc.gov.cn/ghzc/201710/W020171027338266252218.pdf

